
历时 4年 、7次法援 、22次开
庭， 帮助22名工人追回欠薪28.9
万元———工人日报报道， 福建龙
岩市总一次全程帮、 管到底的维
权行动，取得了这样的成果。

工会为职工维权， 帮职工讨
薪，是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多年
来， 各地各级工会组织为了帮助
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 想了许多

办法，付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显
著效果， 得到了广大农民工的赞
誉， 也为工会树立了良好的社会
形象。 这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欣喜之余，还有一个问
题需要考量，即维权成本问题。龙
岩这个案例， 历时4年、7次法援、
22次开庭，这个过程中，且不说时
间成本、人力成本，仅法援、出差、
办公、开庭，需要动用多少公共资
源？如果详加核算，开支肯定远超
追回的28.9万元欠薪。 从这个角
度考察，这场“官司”显然是“不合
算”的。

或许有人会说，为职工维权、
服务， 要算政治账， 不能算经济
账。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有
理。 任何社会运转都离不开经济
考量， 社会效益的背后同样有经

济效益问题。 任何政治行为同样
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 即使在
某种特定条件下需要 “不计成
本”，那也只能是“特定条件下”，
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效益最大
化”。 完全脱离经济考量，社会生
活无法运转， 政治行为也无从推
行了。

应该承认，帮助农民工讨薪，
往往遇到许多困难，确是实情。但
这不等于必然付出高额成本。 如
果我们能够在欠薪发生之前或之
初，就全力防止其发生或发展，显
然成本会较低。 以龙岩讨薪案为
例，报道称，这次之所以能够“全
程帮”“管到底”，得益于“一庭一
室四制度”（设立在中级人民法院
的维护农民工权益合议庭、 设立
在工会组织的劳动争议调解室，

以及参与审理、委托调解、协助调
解、调解确认制度）调诉衔接机制
和“110”跨部门联动机制给予法
援律师们的信心以及 “中彩金”
项目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
援助） 的资金支持。 这些， 除了
“律师们的信心”， 动用了多少人
财物力？ 如果以同样的人财物力
用于防患于未然或初始， 就不至
于历时4年、 7次法援、 22次开庭
了吧？

当然，还应该承认，劳动争议
案中普遍存在取证难、 程序复杂
等问题， 这也是工会提供法律援
助经常遇到的困难， 是讨薪案旷
日持久的重要原因。那么，如果在
建立劳动关系之初， 工会就在普
及劳动法规、 指导职工签约上多
下点功夫， 不是可以有效降低或

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从而不必
进入复杂、漫长的调诉程序，不必
动用110和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以节约维权、服务成本么？

此外，工会提供法律援助，常
常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全总批准
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援助项目
还在试点阶段， 旨在用这笔钱将
原来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变为购
买服务，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援
人才不足的问题。但是，“中彩金”
项目资金有明确补贴标准， 以保
证经费使用更加合理、合法，不能
无限制使用。而且，这笔钱毕竟是
有限的、属补助性质。 从长远看，
即使有了更多的资金， 工会还是
需要在节约维权、 服务成本，“花
小钱办大事”“少花钱多办事”上
做文章。

■长话短说

当微信中有挂着 “美女头像” 的陌生账户来加你
微信， 你会怎么做？ 在加上微信后， 又给你发来 “自
己” 在边远地区 “支教” 或和孩子们 “做游戏” 的照
片， 想要你转账帮助这些山区孩子， 你是否会选择相
信？ 26日，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发布反诈骗预警， 提醒
广大群众警惕 “卖茶叶骗局” 的升级版骗术———“支
教骗局”。 （2月27日 新华社） □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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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独生子女护理假”如何照进现实？

■世象漫说

维权、服务也要算算成本账

期待养老“时间银行”
在全国遍地开花

■劳动时评

“透明职场”
要谨防侵犯隐私

徐建言： 2019年， 我国将着
重整治网络文学领域， 加强对文
学网站的监管， 规范网站编辑和
作者管理 ， 严打利用微信公众
号、 微博、 贴吧、 论坛等渠道引
流低俗内容的行为 。 最近这些
年 ， 由于自媒体等网络平 台 的
全 面 繁 荣 ， 各 种 网 络 文 化 内
容 乱 象 亦 是 层 出 不 穷 ， 千 奇
百 怪 ，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 网
络文化空间已经到了非严打清理
不可的地步了。

清除文化垃圾
还互联网一份纯净

天歌：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
有代表建议在全国推广 “时间银
行”， 助力互助养老。 对此， 民
政部答复称， 已将 “时间银行”
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范围， 并争取在试点基础上
获得突破， 建立能够全国推广的
运行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 养老
“时间银行” 是一种民间互助养
老方式， 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具有积极意义。

应该承认 ， 帮助农民工
讨薪 ， 往往遇到许多困难 ，
确是实情 。 但这不等于必然
付出高额成本 。 如果我们能
够在欠薪发生之前或之初 ，
就全力防止其发生或发展 ，
显然成本会较低。

“儿童安全屋”不妨推而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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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
母逐渐步入老年， 不少省份出台
了护理假政策。 然而， 政策能否
真正落地破解难题？ 不少人心中
打了个问号。 （2月27日中新网）

不难发现， 影响 “独生子女
护理假” 落地的原因无外乎三个
方面。 一是企业相较于员工均处
于强势地位， 很多员工在面对休
假与饭碗的问题上没有话语权，
导致政策最终搁浅。 二是缺乏独
生子女护理假的合理社会分摊机
制， 企业之所以不愿落实， 是为

了降低运营成本， 维持企业正常
运转， 而休假导致的损失全部由
企业承担， 企业自然缺少执行政
策的动力， 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
企业连最基本的双休和加班费都
不能保障 。 三是政府执行力不
足， 政策的出台必须有法律的有
力支撑， 否则再多的惠民策略也
会变成一纸空谈。

良法还需善治。 要让独生子
女护理假这一政策利好真正得以
落地， 除了要将各地实践中行之
有效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办法

上升为国家政策， 在国家层面统
一立法外 ， 还需充分考虑到民
营、 中小企业的用人成本、 生存
压力， 由国家出台统一的政策和
标准， 对自觉支持该项利民政策
的企业给予适当政策上的优惠或
是直接财政补贴 ， 对拒不支 付
独 生 子 女 护 理 期 间 享 有 的 工
资福利的用人单位， 则应责令限
期给付或给予相应惩处。 再者，
加强宣传释法， 营造依法保障独
生子女护理休假权的良好氛围也
很有必要。 □祝建波

□张刃

员工在工作间隙偶尔逛逛
购物网站，刷刷微博，微信上闲
聊几句，或处理一些个人事务，
这些现象在职场上可谓司空见
惯。 然而， 看似无伤大雅的行
为， 却也很有可能被企业的监
控系统“捕捉”，并作为处罚职
工的依据。（2月27日 《劳动报》）

从情理角度看，笔者以为，
企业通过无处不在的监控加强
管理，除了要履行相应的“事先
告知”法定义务，也应该尊重员
工的意愿。 此前就有媒体对此
评论，“透明职场” 的边界是把
员工当人。的确是这个道理。毕
竟人是有血有肉，是有感情的，
而不是冰冷的机器。 岂能24小
时、360度像机器人一样对员工
且施以无底线监控？

同样， 从企业管理角度来
看，也需要监控遵循一定边界。
比如， 一些企业突破职场道德
和社会伦理， 利用技术窃取和
盗用员工非工作时间的信息进行
贩卖等，这样的行为不仅违法，且
对企业的管理毫无益处可言。
而且，这也会形成“负面广告”
效应， 对于企业留人以及自身
发展更为不利， 也就更谈不上
企业管理的格局与智慧。

企业员工也须认识到 ，职
场监控并不见得是侵权。比如，
《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
定》第8条：互联网接入单位为
落实网络安全保护措施， 可以
记录并留存用户使用的互联网
网络地址，记录、跟踪网络运行
状态，监测、记录网络安全事件
等。故此，公司在工作场所使用
监控软件合法。 而对于企业员
工， 也应该有遵守职场规章的
自觉性。当然，遭遇侵权也完全
可依法维权。

总之， 透明职场一定意义
而言是利弊相生的， 趋利避害
是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努力的。
同时，也应谨记“信任也是生产
力”，其实劳资双方多些彼此理
解与信任， 员工踏踏实实干工
作， 而企业管理者又依法依规
用工，对于“人”的监控或许并
没有如此复杂。毕竟，企业的发
展离不开团结的氛围， 就应该少
一些互害及侵权之实。 □杨李喆

开学第一天， 在首师大附属
中学大兴北校区等6所中小学和
幼儿园的周边，社区外值守岗亭、
银行、医院、药房外都张贴了黄色
标识。 这是清源路派出所在辖区
内进行的首批 “儿童安全屋”试
点，今后，学生们在上下学途中遇
到危险，都可以进“儿童安全屋”
寻求庇护。（2月27日 《北京日报》）

如果说家庭和学校解决了未
成年人在家和在校期间的人身安
全问题，那么“儿童安全屋”解决
的就是未成年人人上下学路上的
安全问题， 也就等于是实现了未
成年人从学校到家庭， 从家庭到
学校的“全环节保护”，避免过去
顾得了两头却顾不了中间的弊

端。 这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和条件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庭，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公安部门在对“儿童安全屋”
的选择上，也是十分严格的。被选
中的“儿童安全屋”，首先必须自
愿承担保护儿童安全的义务，同
时还要具备专业的保安力量，监
控设施完整。 而为了更好地发挥
“儿童安全屋”的作用，当地街道
还为 “儿童安全屋” 配备了一批
盾牌、抓捕叉等设备，提升安全屋
的保护能力。 而对于这些被选中
的“儿童安全屋”来说，不管是银
行、药房这样的企业，还是医院这
样的事业单位，它们愿意成为“儿
童安全屋”，不但是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 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的体现，有利于自身形象的树立，
而且成为“儿童安全屋”以后，也
成为了公安部门重点关注的对
象， 同样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安全
保障工作。

“儿童安全屋”作为保障未成

年人不受非法侵害的一项探索和
尝试，充满了创新的意味，值得肯
定。 我们也期待在对这一制度进
一步完善的基础之上， 能够在全
国更多 地方进行推广，让更多未
成年人受益。

□苑广阔


